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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4 月 18 日 18 时 45 分许，位于贵州省黔西南州普安

县的建鑫资源发展有限公司发生一起较大中毒和窒息事故，造成

4 人死亡、4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949.86 万元。

事故发生后，贵州省委书记徐麟，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

等领导分别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全力抢救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

作，查明事故原因，坚决依法严肃问责追责。黔西南州委书记陈

昌旭，州委副书记、州长黄兴文立即就应急抢险救援工作作出安

排部署，常务副州长钱正浩立即率队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工作。

州应急管理局、州工业和信息化局等部门和应急救援队伍赶赴现

场指导并协助普安县开展救援处置。普安县人民政府立即启动

《普安县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Ⅰ级应急响应，成立现场应急

处置临时指挥部，迅速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州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州应急管理局、州

商务局、州生态环境局、州工业和信息化局、州公安局、州市场

监管局、州总工会、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普安县人民政府

组成的贵州省普安县建鑫资源发展有限公司“4·18”较大事故

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分设综合组、技术组、管理

组、评估组，技术组下设专家组，聘请工贸、化工等方面的专家

参与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认真贯彻落实省、州领导同志指示批示精神，坚

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

现场勘验、检验鉴定、调查取证、人员问询、调阅资料、专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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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等方式，查明了事故经过、原因、人员伤亡情况和直接经济损

失，对事故性质以及事故企业和相关人员的责任作了初步认定，

查明了有关地方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在监管履职方面存在的问

题。围绕贯彻落实贵州省委书记徐麟，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

等领导同志批示要求，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总结分析了事故

主要教训，提出了防范整改的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黔西南普安建鑫资源发展有限公司“4·18”

较大中毒和窒息事故是一起因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违章作

业、盲目施救而引发的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1.企业概况

贵州省普安县建鑫资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鑫公司”）

原系贵州顶效开发区林丰耐磨铸造厂，位于贵州省顶效开发区合

心社区，2007 年建成一条 1 万吨/年还原铅生产装置，2010 年进

行改扩建，建成了 6 万吨/年还原铅生产装置，2013 年异地搬迁

至普安县罐子窑镇。建鑫公司于 2013 年 07 月 19 日成立，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5223230738635799，法定代表人张某华、注册

资本 600 万元，注册地为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普安县

罐子窑镇红岩村，经营范围为有色金属、黑色金属（还原铅）加

工、生产销售，化工产品销售。2013 年启动技改 12 万吨还原铅

项目，占地 47.35 亩。2022 年 10 月 12 日开始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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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备案审批及许可情况

（1）2014 年 12 月 24 日，《贵州省普安县建鑫资源发展有

限公司 12 万吨还原铅异地技改加工生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书》取得贵州省环境保护厅批复，批复号：黔环审〔2014〕

141 号；

（2）2020 年 6 月 28 日，取得黔西南州生态环境局颁发的

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91522323073863579900P；

（3）2021 年 7 月 14 日，贵州省普安县建鑫资源发展有限

公司 12 万吨还原铅配套设施建设项目通过普安县工业和科学技

术局备案（改建），项目编码：2107-522323-07-02-82565；

（4）2021 年 8 月 18 日，贵州省普安县建鑫资源发展有限

公司 12 万吨还原铅建设项目通过普安县发展和改革局备案（新

建），项目编码：2108-522323-04-05-571765。

（5）2022 年 5 月 5 日，建鑫公司取得贵州省生态环境厅核

发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编号：GZ52110，核准经营类别

为 HW31 含铅废物（384-004-31、900-052-31）
[1]
，核准经营规

模为 190000 吨/年，核准经营方式为收集、贮存、综合利用
[2]
。

（6）2022 年 10 月 20 日申请经营范围变更登记，经营范围

由有色金属、黑色金属（还原铅）加工、生产销售，化工产品销

[1]《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384-004-31（铅蓄电池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渣、集(除)尘装置收集的粉

尘和废水处理污泥），900-052-31（废铅蓄电池及废铅蓄电池拆解过程中产生的废铅板、废铅膏和酸液）

[2]《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处置，是指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将危险废物焚烧、煅烧、熔融、

烧结、裂解、中和、消毒、蒸馏、萃取、沉淀、过滤、拆解以及用其他改变危险废物物理、化学、生物特性的方

法，达到减少危险废物数量、缩小危险废物体积、减少或者消除其危险成分的活动，或者将危险废物最终置于符

合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场所或者设施并不再回取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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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变更为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压延

加工、金属材料制造、电池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

冶金专用设备销售。

（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安全管理机构设置情况

建鑫公司内设有财务部、安环部、销售部、采购部、行政部、

生产部、仓管部。郑某印担任董事长，负责销售工作；田某平担

任销售部经理，协助郑某印开展工作；张某华担任总经理，负责

安全、环保、采购方面工作；张某担任安环部、行政部负责人，

协助张某华工作，安环部除负责人张某外，另有工作人员杨某。

张某城担任厂长，负责生产管理，洪某谋协助其工作。

2.生产工艺流程

（1）富氧熔炼工艺

外购的废铅酸蓄电池进入厂区后，进行拆解分离出电解液、

塑料及铅膏、铅板。铅膏、铅板按比例加入辅料（焦炭、铁粉、

硅石）后送入 2 号富氧侧吹炉进行熔炼，熔炼产生的烟气经除尘

后由引风机鼓入碱液喷淋塔处理后排入 70m 排气筒。（烟气流向

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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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烟气流向图

（2）脱硫碱液循环工艺

建鑫公司2号富氧侧吹炉烟气脱硫工序有两组共8个碱液喷

淋塔（两组之间为并联关系，每组 4 个串联），下方对应设置 4

个独立的脱硫池，事故发生地点位于 4 号脱硫池，负责收集第 2

组 3 号、4 号碱液喷淋塔下溢碱液。脱硫池中碱液（氢氧化钙溶

液）经碱液循环泵泵入碱液喷淋塔顶端与下方进入的烟气（二氧

化硫、一氧化碳、硫化氢、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等气体）进行逆

流接触并吸收二氧化硫，反应后的碱液从塔底流入脱硫池循环使

用。（脱硫设施工艺流程图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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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脱硫设施工艺流程图

（3）事故脱硫工作段设备情况

事故脱硫工作段设备主要由碱液喷淋塔、脱硫池两部分组成。

碱液喷淋塔高 15m、直径 2.1m，烟气进气管道直径 1 米、壁厚

15mm，碱液下溢管直径 0.4m、壁厚 15mm（上端）；4 号脱硫池

深 4.70 米（上方碱液循环泵平台至池底）、长 6.0 米、宽 4.4

米（被底部 U 型连通的隔墙分为 2.8×4.4m 和 3.2×4.4m 两格），

事故点位于 2.8×4.4m 池内。4 号脱硫池空间容积为 161.5m³，

碱液循环泵平台后方有 6.53 ㎡的横截面开口，开口面只位于脱

硫池其中一个面上，其它各墙面均为封闭状态，封闭面积为17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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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4 号脱硫池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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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4 号脱硫池 A-A 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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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4 号脱硫池 B-B 剖面图

（三）事故发生经过

建鑫公司因脱硫车间老塔4号脱硫池中3号碱液喷淋塔碱液

溢流管下部在事故发生前 1 个月左右脱落（脱落的碱液溢流管直

径为 63cm，长为 4.74m，重量为 129.39kg），2023 年 4 月 18 日

12 时许，脱硫车间决定采取停炉保温检修措施，并安排脱硫车

间工作人员对老塔 4 号脱硫池抽水以便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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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8 日 18 时 36 分许，建鑫公司脱硫车间主任郝某飞组

织车间人员李某、张某坤、陆某华、李某广 4 人到老塔 4 号脱硫

池开展检修前准备工作，18 时 40 分许完成伸缩楼梯固定。

18 时 45 分许，李某广、陆某华二人负责照明，郝某飞穿戴

防护服下到脱硫池底部用绳子对碱液溢流管下部脱落的管道进

行捆绑，捆绑过程中郝某飞突然昏倒在脱硫池内，张某坤、李某

广、李某、陆某华 4 人呼叫无反应，张某坤和陆某华两人先后下

到脱硫池将郝某飞从脱硫池液体中扶起，张某坤因承受不了池内

有毒气体刺激，叫陆某华扶住郝某飞后，自己便从楼梯往上爬，

后昏倒在楼梯上，陆某华和郝某飞均昏倒在脱硫池内，在陆某华

和张某坤下到脱硫池中救郝某飞的同时，李某广因未戴口罩便到

控制室寻找口罩，李某在脱硫池上方守着，李某广返回事故现场

后发现李某已昏倒在脱硫池台面上，随后李某广将李某拖至风机

下，到控制室请唐某琴联系工厂负责人安排救援，随后昏倒在控

制室。

19 时 02 分唐某琴通过“脱硫工作群”向张某城和张某华报

告称：“脱硫池发生人员晕倒，叫人到脱硫塔救人”。闻讯后，

厂长张某城先到控制室找唐某琴了解情况，看见詹某帆往脱硫池

方向跑，随后张某城和詹某松赶来看见风机下的李某，就先将李

某救出。张某城感到身体不舒服就没有再去救援，詹某松一个人

继续前往 4 号脱硫池中救人，张某华和郭某华赶到，同詹某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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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用绳子拉池子里的人，在拉的过程中詹某松摔倒在池子里，张

某华感觉身体不舒服在平台上休息了 10 分钟左右，又到 4 号脱

硫池外面看见张某、郭某华等人，就安排现场人员从 4 号脱硫池

墙上开孔救人。郑某接到张某华电话说厂里出事，郑某和王某智

开车赶到厂里。20 时许，郑某先到 4 号脱硫池从平台上由梯子

进入池子救人（此时企业救援人员已在 4 号脱硫池墙上开始开

孔），王某智去仓库拿口罩，代某平从脱硫池墙上所开的孔进入

脱硫池后与郑某用绳子绑住张某坤，从开孔中救出张某坤，21

时 45 分许，相关救援部门赶到现场继续开展救援，郝某飞、陆

某华、詹某帆、詹某松被救援部门救出后送医救治无效死亡。

（四）事故现场情况

1.脱落碱液下溢管。4 号脱硫池中 2 组 3 号碱液喷淋塔碱液

溢流管材质为聚丙烯（PP），下部已于事发前 1 月左右脱落，脱

落处为塑料热熔焊接，且焊接点下方无任何防脱落加固支撑件。

碱液溢流管脱落处上段直径 0.4m,壁厚 15mm，下段直径 0.63m,

壁厚 15mm、长 4.74m、重 129.39kg，脱落面距池底 5.04m，高于

碱液循环泵平台 0.3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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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脱落碱液下溢管图

2.维修及施救人员佩戴防护用品。事故发生时，维修及施救

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品牌：保为康；型号：3600）及

3 号滤毒盒（品牌：保为康；型号：3603；执行标准：GB2890-2009）。

图 7 维修及施救人员佩戴的防毒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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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维修及施救人员穿戴防护服

3.遇难人员位置分布。事故发生后，普安县矿山救护大队及

普安县消防救援大队进行了现场救援，根据施救队员指正还原，

现场遇难人员位置关系如图 9 所示。

图 9 伤亡人员位置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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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事故单位行业归类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结合该

公司生产工艺流程及取得的行政许可情况分析，认定建鑫公司行

业门类为制造业（代码 C），行业大类为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代

码 42），行业小类为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代码 4210）
[3]

（六）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死亡人员情况

事故造成 4 人死亡，具体情况如下：

（1）郝某飞，男，38 岁，汉族，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人；

（2）陆某华，男，24 岁，布依族，贵州省黔西南州普安县

人；

（3）詹某松，男，46 岁，汉族，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人；

（4）詹某帆，男，17 岁，汉族，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人；

经检验鉴定，陆某华被诊断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其余 3 名

死者被诊断为一氧化碳中毒合并溺水致呼吸循环功能障碍死亡。

2.受伤人员情况

事故造成 4 人受伤，具体情况如下：

（1）张某坤，男，26 岁，汉族，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人；

（2）李 某，男，23 岁，彝族，云南省楚雄州禄丰县人；

（3）张某城，男，54 岁，彝族，云南省楚雄州禄丰县人；

[3]《2017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注释》（按第 1 号修改单修订）：4210（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指从各种废料

（包括固体废料、废水（液）、废气等）中回收，并使之便于转化为新的原材料，或适于进一步加工为金属原料

的金属废料和碎屑的再加工处理活动，包括废旧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回收。其中包括废电池：废原电池、废蓄电

池、原电池废碎料、蓄电池废碎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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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某广，男，45 岁，汉族，贵州省黔西南州普安县人。

3.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经统计，核定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为人民币 949.86 万元（其

中：医疗费用<含护理费用>8 万元、丧葬及抚恤费用 594 万元、

歇工工资 9.6 万元、处理事故的事务性费用 25 万元、现场抢救

费用 9.26 万元、清理现场费用 2 万元、固定资产损失价值 300

万元、流动资产损失价值 2 万元）。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1.事故信息报告情况

4 月 18 日 19 时 50 分，接建鑫公司报告，该公司发生一起

人员被困情况；

4 月 18 日 21 时 41 分，普安县人民政府总值班室向黔西南

州人民政府总值班室报送了《关于普安县兴中镇建鑫资源发展有

限公司发生一起人员被困的情况报告》；

4 月 19 日 1 时 38 分，普安县人民政府总值班室向黔西南州

人民政府总值班室报送了《关于普安县兴中镇建鑫资源发展有限

公司发生一起人员被困情况的续报一》；

4 月 19 日 8 时 4 分，普安县人民政府总值班室向黔西南州

人民政府总值班室报送了《关于普安县兴中镇建鑫资源发展有限

公司发生一起人员被困情况的续报二》；

4 月 19 日 9 时 53 分，普安县人民政府总值班室通过贵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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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值守平台向省政府总值班室报送了《黔西南州普安县兴中镇

发生较大危险化学品事故》。

2.应急响应情况

事故发生后，黔西南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州委书记陈昌

旭同志，州委副书记、州长黄兴文同志就应急抢险救援工作立即

作出安排部署，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钱正浩率队赶赴现场指导

抢险救援工作。州应急局、州工业和信息化局等部门相关人员和

应急救援队伍赶赴现场指导协助普安县开展救援处置。普安县接

报后，县人民政府立即启动《普安县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Ⅰ

级应急响应，成立现场应急处置临时指挥部，迅速开展应急救援

工作。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4 月 18 日 19 时 02 分，唐某琴通过“脱硫工作群”向张某

城和张某华报告称：“脱硫池发生人员晕倒，叫人到脱硫塔救人”。

闻讯后，厂长张某城先到控制室找唐某琴了解情况，看见詹某帆

往脱硫池方向跑，随后张某城和詹某松赶来看见风机下的李某，

就先将李某救出。张某城感到身体不舒服就没有再去救援，詹某

松一个人继续前往 4 号脱硫池中救人，张某华和郭某华赶到，同

詹某松一起用绳子拉池子里的人，在拉的过程中詹某松摔倒在池

子里，张某华感觉身体不舒服在平台上休息了 10 分钟左右，又

到 4 号脱硫池外面看见张某、郭某华等人，就安排现场人员从 4

号脱硫池墙上开孔救人。郑某接到张某华电话说厂里出事，郑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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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王某智开车赶到厂里。20 时许，郑某先到 4 号脱硫池从平台

上由梯子进入池子救人（此时企业救援人员已在 4 号脱硫池墙上

开始开孔），王某智去仓库拿口罩，代某平从脱硫池墙上所开的

孔进入脱硫池后与郑某用绳子绑住张某坤，从开孔中救出张某坤。

21 时 30 分许，普安县矿山救护大队及普安县消防救援大队

到达现场，在现场应急处置临时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由厂方熟

悉情况的人员带路到达人员被困的脱硫池上部平台开展侦查，21

时 42 分现场测量环境气体参数，一氧化碳为 35PPM,甲烷、二氧

化碳未检出，氧气浓度在正常范围。俯看脱硫池内有人员被困，

平台距离被困人员所在位置现场目测超过 3 米，救援难度较大，

遂原路返回，由厂方熟悉情况的人员带路到达脱硫池外墙体孔洞

处，通过孔洞也可观测到脱硫池中的被困人员，经现场科学评估，

可以作为救援通道。救援组将侦查情况向指挥部汇报后，确定从

脱硫池外墙体孔洞进行施救。因脱硫池墙体孔洞狭窄，穿戴防护

装备后不便进入施救，立即协调该公司工人对墙体孔洞进行破拆

扩大（扩大后为长 95cm×最宽处 63cm×厚 39cm 的不规则孔洞），

使用临时风扇通过孔洞向 4 号脱硫池内供风，县矿山救护队 2 名

队员佩用正压氧气呼吸器与安全绳索先行通过救援通道进入脱

硫池对被困人员情况进行侦查，发现池中实有被困人员 4 人。21

时 54 分现场测量环境气体参数，一氧化碳为 5PPM,甲烷、二氧

化碳未检出，氧气浓度在正常范围。救援过程中，因脱硫池内空

间狭窄，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县矿山救护队与县消防救援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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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队员交替作业。22 时 10 分第一名被困人员被救出，22 时

27 分第二名被困人员救出，22 时 38 分第三名被困人员被救出，

22 时 44 分第四名被困人员被救出，现场应急救援结束。救出的

郝某飞、陆某华、詹某松、詹某帆 4 名被困人员于 4 月 19 日凌

晨 3 时至 7 时 30 分许，经县人民医院全力抢救无效死亡。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接报后普安县人民政府立即调集县人民医院、兴中镇卫生院、

龙吟镇卫生院、白沙乡卫生院救护车 5 辆，医务人员 14 名，配

备心电图、除颤仪、氧气等急救药品和应急设施设备，赶赴现场

开展医疗救治工作。被困人员搜救出来后立即现场心肺复苏、吸

氧等急救处置。同时，转送至普安县人民医院进一步抢救治疗。

先期救援出来的张某坤（住院治疗）、张某城（住院治疗）、李

某（住院治疗）、李某广（在家休养）。普安县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县民政局、县工业和科学技术局、县应急管理局、县总工

会、兴中镇等单位组成善后处置组，分设三个工作组，开展善后

处置和家属安抚工作。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建鑫公司在事故发生后未及时报告，组织应急救援不当、盲

目施救，造成事故伤亡扩大；普安县人民政府及时启动应急响应，

县有关部门及救援队伍应急救援得当。

三、事故原因

（一）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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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人员未执行有限空间作业“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

作业程序，违规进入有限空间作业，吸入有毒气体后中毒昏迷。

施救人员在发现作业人员中毒昏迷后，未佩戴符合规定的有效个

人劳保防护用品盲目施救，导致吸入有毒气体中毒。

（二）间接原因

1.企业层面（建鑫公司）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措施不落实。未落实国家相关规定及

企业制定的《危险作业审批制度》《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

在未制定有限空间作业方案经总经理批准的情况下，未执行有限

空间作业“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的作业程序，违规进入脱

硫池有限空间内进行作业。

企业安全管理不落实。一是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不合

理，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不足，主管安全的负责人未经安全培

训考核。二是在事故发生当天，安环部全体人员外出，致使企业

生产现场安全管理工作无人履职。三是对于已经发生的中毒事故，

未向主管部门报告并进行研判分析和改进安全管理措施（在2023

年 3 月份，企业组织人员在脱硫塔内部管道作业，期间作业人员

晕倒，企业未对此次事故进行研判分析，未消除在脱硫塔区域存

在的安全隐患）。四是安全生产经费投入不足，未按规定提取安

全生产费用。五是劳动保护工作不符合要求。未给职工购买配备

符合行业规范要求的劳保用品及监测工具。

安全教育培训不落实。一是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入厂三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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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训，安全教育培训时长严重不足，培训内容不全、流于形

式，导致现场作业人员缺乏对突发生产安全事故的预判和处置能

力。二是未对从事有限空间作业的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和作业

人员进行专项安全培训。三是企业开展的应急演练与在政府部门

备案的应急预案要求不相符，应急演练流于形式，在事故发生时，

对于事故处理上报流程不熟悉，管理人员缺乏相应的应急救援知

识技能，盲目施救导致事故扩大。

2.政府及监管部门层面

（1）普安县工业和科学技术局履职不到位。一是履行“管

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

工作职责不到位
[4]
。二是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和工作安排不力。

2023 年 4 月 14 日，普安县政府办通过办公平台转发《黔西南州

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转发<省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

强有限空间和“九小场所”安全防范的工作提示>的通知》到县

工科局等安委会成员单位，事故发生后（4 月 23 日），县工科

局主要领导才签署贯彻落实意见，未及时按通知要求对有限空间

和“九小场所”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工作。三是对安全生产工作重

视不够，安排部署不到位。县工科局党组会议仅安排分管领导和

股室做好领域内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指导已纳入重点监管的工贸

企业（建鑫公司）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不到位。四是开展安全检查

流于形式。未发现建鑫公司的劳动防护用品、脱硫车间存在的安

[4]《中共普安县委办公室 普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普安县工业和科学技术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

编制规定>的通知》（普委办字〔2019〕51 号）规定：第二十一条负责全县可再生资源、废旧汽车拆改及回收利

用，贯彻执行汽车(新车、二手车)流通政策的实施，按有关规定对汽车流通行业进行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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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隐患。

（2）黔西南州生态环境局普安分局履职不到位。一是履行

“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

全”工作职责不到位
[5]
。二是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和工作安排

不力。对特急明电《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生态环境部 应急管理

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环保设备设施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安委办

明电〔2022〕17 号）重视不够，直到事故发生时，主要领导未

提出贯彻落实意见，未与应急等部门建立健全信息共享、会商研

判、协同治理、联合执法等协调联动机制
[6]
，仅安排 1 名工作人

员牵头抓落实。贯彻落实《黔西南州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

转发<省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有限空间和“九小场所”

安全防范的工作提示>的通知》
[7]
不到位，未结合本行业领域特

点深入分析研判安全风险形式，未对建鑫公司开展专项执法检查。

[5]《关于印发<州生态环境局县（市）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州机编办字〔2019〕64

号）规定：（十六）结合部门职责，做好军民融合、扶贫开发、“放管服”改革等相关工作；加大科技投入，提

高科技创新能力，为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保障；负责本部门、本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

[6]《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生态环境部 应急管理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环保设备设施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安委办

明电〔2022〕17号）规定：三、进一步建立健全联动机制。地方各级生态环境、应急管理等部门要探索建立健全

协调联动机制。要加强信息共享，组织梳理、共享已建成的重点环保设备设施信息，并及时通报新改扩建重点环

保设备设施信息。要加强会商研判，建立定期会商制度，研判安全风险形势，互相及时通报日常监管中发现的生

产安全和环境安全等隐患问题。要加强协同治理，强化配合，发挥部门优势，共同推动企业提升重点环保设备设

施管理水平，发现安全、环保等有关要求不一致的，及时研究解决。要加强联合执法，联合制定督导检查计划，

明确检查重点，开展联合执法，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7]《黔西南州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转发<省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有限空间和“九小场所”安全防

范的工作提示>的通知》规定：二、全面排查整治，强化安全监管执法。要坚持问题导向、长短结合、综合施策、

标本兼治，全面开展有限空间和“九小场所”专项整治。生态环境、住建、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应急管

理、市场监管、市政、城市管理等部门要结合行业领域实际，抓住关键和薄弱环节，强化对物业管理企业、市政

建设工程、燃气、热力、排水、养殖、环卫、工贸等重点单位的监管，聚焦有限空间作业重点企业和“九小场所”

开展专项执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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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按照《黔西南州 2023 年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和环境安全风险隐

患从严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方案》（州环通〔2023〕13 号）
[8]
要求，

制定本地区实施方案、分解细化工作任务,会同应急等部门督促

企业落实安全生产各项责任措施，组织兴中镇环境监管网格员建

立“网格工作群”。对省环境监控中心 2023 年 4 月 14 日下达的

执法指令（要求州生态环境局普安分局对建鑫公司 2023 年 4 月

7 日、4 月 8 日排污超标情况开展现场执法检查处置工作，完成

时限 2023 年 4 月 21 日）重视不够、处置不及时，直至事故发生

时仍未到建鑫公司开展现场执法检查。三是网格化环境监管工作

流于形式。未及时明确人员接替已调离网格员的工作，2023 年 4

月 12 日制定下发的《普安县网格化环境监管工作实施方案》（县

环督改办〔2023〕7 号）,仍将 2023 年 4 月 11 日已调离人员刘

佳安排为兴中镇环境监管网格员。四是日常监管不到位。对建鑫

公司的环保设备设施（脱硫车间老塔）安全风险隐患排查不到位，

未发现安全隐患问题。

（3）普安县应急管理局(普安县安委会办公室)履职不到位。

一是履行“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

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工作职责不到位
[9]
。

[8]《黔西南州 2023 年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和环境安全风险隐患从严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方案》（州环通〔2023〕13

号）规定：七、工作要求。（一）高度重视，周密安排部署。各县（市、区）分局要将此次专项行动作为深入打

好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年度重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牵头研究制定本地区实施方案，

严格落实责任，分解细化工作任务，抓好组织实施，充分结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和企业生产实际，运用网格

化监管机制，督促企业建立“一企一档”，准确识别环境风险单元和风险物质，抓好风险问题整改和风险防范工

作。

[9]《中共普安县委办公室 普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普安县应急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

定>的通知》（普委办字〔2019〕58 号）规定：第三条（十一）依法行使全县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职权。指导、

协调、监督检查县级有关部门和县内各地安全生产工作；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巡查、考核工作；承担县安全生产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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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和工作安排不力。未按照《国务院安

委会办公室 生态环境部 应急管理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环保设备

设施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安委办明电〔2022〕17 号）
[10]

要

求联合生态环境等部门建立健全信息共享、会商研判、协同治理、

联合执法等协调联动机制。三是履行县安委会办公室统筹调度职

责不到位。对 2022 年 12 月 26 日收到的《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

于印发<贵州省党政部门及中央在黔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任务分

工>的通知》（黔安〔2022〕18 号），直到事故发生后（4 月 25

日）才转发县安委会各成员单位。对县政府办 2023 年 4 月 14 日

15 时 57 分转发的《黔西南州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转发<

省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有限空间和“九小场所”安全防

范的工作提示>的通知》，直到 4 月 18 日 18 时 39 分才转发县安

委会各成员单位，未及时按照县政府要求统筹、组织各部门开展

全县“九小场所”风险隐患排查。四是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不

到位。落实《关于对国务院安委会贵州安全生产专项督导帮扶总

结视频会议反馈问题及重点任务进行责任分解的通知》（县安办

发〔2022〕66 号），督促建鑫公司对自身存在的有限空间中毒

室息等风险辨识管控不到位。截至事故发生时，县应急局未制定

员会日常工作。

[10]《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生态环境部应急管理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环保设备设施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安委办

明电〔2022〕17号）规定：三、进一步建立健全联动机制。地方各级生态环境、应急管理等部门要探索建立健全

协调联动机制。要加强信息共享，组织梳理、共享已建成的重点环保设备设施信息，并及时通报新改扩建重点环

保设备设施信息。要加强会商研判，建立定期会商制度，研判安全风险形势，互相及时通报日常监管中发现的生

产安全和环境安全等隐患问题。要加强协同治理，强化配合，发挥部门优势，共同推动企业提升重点环保设备设

施管理水平，发现安全、环保等有关要求不一致的，及时研究解决。要加强联合执法，联合制定督导检查计划，

明确检查重点，开展联合执法，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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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对检查发现的建鑫公司安

全生产培训不到位等问题督促整改不力。开展安全生产监管检查

流于形式，在检查中未发现建鑫公司碱液喷淋塔碱液溢流管脱落、

防毒面具不符合规定等问题。五是重大事项请示报告不到位。

2022年 10月，普安县应急局批准通过建鑫公司项目安全设施“三

同时”审查，并同意建鑫公司生产试运行,直至事故发生时，未

向县政府分管领导报告。

（4）普安县兴中镇党委、镇人民政府落实安全生产工作有

差距。一是对安全生产重视不够，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落实有差距。镇党委、政府重安排部署、轻督促落实。未有

力督促分管领导履行安全生产“一岗双责”，安监办人员配备不

到位。二是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和工作安排有差距。贯彻落实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生态环境部 应急管理部关于进一步加

强环保设备设施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安委办明电〔2022〕17

号）有差距，未认真按照文件要求进一步落实属地责任。未接照

《黔西南州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转发<省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进

一步加强有限空间和“九小场所”安全生产防范的工作提示>的

通知》要求,及时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三是履行属地安全监管工

作有差距，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流于形式。开展日常安全检查不全

面、不仔细,检查工作流于形式，没有发现建鑫公司安全生产责

任制落实、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等问题，督促辖区内建鑫公司履

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

（5）普安县委、县人民政府落实安全生产工作有差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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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和工作安排有差距。未按照《国务院安

委会办公室 生态环境部 应急管理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环保设备

设施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安委办明电〔2022〕17 号）要求

进一步落实属地责任，及时研究解决环保设备设施安全生产中的

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指导生态环境、应急等部门开展监管工作

有差距。二是未深刻汲取我省今年 3 月以来发生多起有限空间和

“九小场所”中毒事故教训。对《黔西南州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

室关于转发<省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有限空间和“九小

场所”安全防范的工作提示>的通知》进行了安排，但对县工科

局、县应急局（县安委办）、州生态环境局普安分局、兴中镇党

委政府等部门的贯彻落实情况跟踪督促有差距，未有效防范安全

生产事故发生。三是督促指导安全生产工作有差距。督促指导县

工科局、县应急局（县安委办）、州生态环境局普安分局、兴中

镇党委政府等部门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责任有差距；对全县重点行

业领域安全风险和事故隐患分析研判不到位，未将工贸领域纳入

2023 年重点安全风险隐患行业领域进行安全监管。

（6）黔西南州生态环境局履职有差距。一是落实上级决策

部署和工作安排有差距。收到《黔西南州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转发<省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有限空间和“九小场

所”安全防范的工作提示>的通知》后，未及时转发各县市生态

环境分局，仅在事故发生后（4 月 21 日）开展 1 次集中学习，

未严格按照文件要求进一步落实部门监管指导责任、建立健全联

动机制。二是对州生态环境局普安分局督促指导有差距。落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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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生态环境部 应急管理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环

保设备设施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安委办明电〔2022〕17 号）

和《黔西南州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黔西南州 2023 年生态环境突

出问题和环境安全风险隐患从严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州环通〔2023〕13 号）要求有差距，督促指导州生态环境局

普安分局与相关部门建立健全协调联动机制、开展环境安全风险

隐患排查不到位。

四、对有关单位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有关责任人的处理建议

1.建议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人员（5 人）

（1）郝某飞，建鑫公司脱硫车间负责人，负责脱硫车间工

作。未认真履行岗位安全生产职责，未按规定向安环部申请进入

有限空间作业票，未执行有限空间作业“先通风、再检测、后作

业”的作业程序；未督促脱硫车间工人按照要求规范佩戴有效劳

动防护用品进入有限空间作业；未组织开展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教

育培训和应急救援演练；脱硫车间发生碱液喷淋塔碱液溢流管脱

落后未及时采取防护和处置措施，擅自组织维修。对事故的发生

负直接责任，因其在本次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刑事责任。

（2）郑某印，中共党员，建鑫公司最大股东，占有公司55%

股份，实际控制人，行使公司董事长职权。郑某印作为公司主要

负责人，未履行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未严格

落实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跟踪督促和安排部署公司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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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不力，导致公司存在未按规定提取安全生产费用、安全管理

机构设置不合理、人员配备不足，安全管理三项人员未认真履职，

不按操作规程开展有限空间作业，发生事故后盲目施救，扩大事

故损失，公司管理混乱，当班人员擅自外出离岗等问题。对事故

的发生负直接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

六条的规定，建议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3）张某华，中共党员，建鑫公司法定代表人，占有公司

40%股份，行使公司总经理职权，主要负责销售、安环部、后勤

和外联工作。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公司安全和环保的主要

领导，未履行好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职责，督促指导和安排部署

安全生产工作不力，对环保设施内的有限空间作业未按照操作规

程和规章制度报批报备，发生险情后盲目组织施救，增大事故损

失，对公司存在安全管理机构设置不合理、人员配备不足，安全

管理三项人员未认真履职，公司管理混乱，当班人员擅自外出离

岗等问题严重失管失察。对事故的发生负直接责任，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和第九十五条第（二）

项的规定，建议给予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六十的罚款，并移送司

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4）张某城，中共党员，建鑫公司生产负责人，负责公司

生产工作。未履行好“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

“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工作职责，作为公司生产负责人督

促指导和安排部署安全生产工作不力，未配备和发放符合行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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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要求的劳保用品及监测工具；未督促作业人员按照《危险作业

审批制度》和《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的操作规程进入有限空

间作业，未对中毒和窒息事故专项应急预案组织开展应急演练等

问题失察失职。对事故的发生负直接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建议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

责任。

（5）张某，群众，建鑫公司安环部和行政部负责人，负责

公司的安全和环保工作。作为公司的安全环保部副主任，没有履

行好安全生产管理责任。未认真组织开展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

和隐患排查治理；未组织开展有限空间作业培训，未督促作业人

员按照有限空间作业操作规程和审批流程开展受限空间作业，未

组织开展有限空间作业应急救援演练；公司的安全教育培训流于

形式，安全生产管理混乱，为认真落实规章制度；取得的主要负

责人资格证书与实际工作岗位不相符。对事故的发生负直接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建议移

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2.移送纪委监委调查处理人员和单位

根据《关于在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追责问责审查调查中加强协

作配合的指导意见（试行）》要求，对事故调查中发现的有关单

位和监察对象的问题线索及相关材料已移送州纪委州监委。对监

察对象的党政纪处分和有关单位的处理意见，由州纪委州监委提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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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事故有关企业的处理建议

贵州省普安县建鑫资源发展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

落实，未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管理机构设

置不合理、人员配备不足，主管安全的负责人未持证上岗，安全

管理三项人员未认真履职；未按规定提取安全生产费用，未配备

和发放符合行业规范要求的劳保用品及监测工具；安全管理混乱，

当班人员擅自离岗外出；未按照《危险作业审批制度》和《有限

空间作业安全规程》的操作规程进入有限空间作业，未对中毒和

窒息事故专项应急预案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发生险情后未按照规

定报告和处置，盲目施救，增大事故损害后果。对事故发生负有

主要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建议由黔西南州应急管理局给予人民

币 120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五、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全面排查治理安全隐患，提高企业安全管理能力。建

鑫公司要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照事故暴露出的问

题，组织开展全厂安全隐患排查，对发现的隐患和问题实现台账

管理，并按“五落实”要求推进整改。要建立健全并严格落实企

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切实解决安全技术管理混乱的问题。要

建立健全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责任制度、审批制度、现场安全管理

制度、有限空间作业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作业人员、应急救

援演练、应急救援人员安全培训教育制度、有限空间作业应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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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度、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操作规程等。

（二）强化安全培训教育，提升风险辨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建鑫公司要认真汲取此次事故教训，针对事故信息报告和应急处

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要提高重点岗位人员，特别是环保设施相

关岗位人员的安全操作能力、应急处置能力，组织安全警示教育

培训，从源头上堵塞漏洞。要修订完善有关应急预案，增强应急

演练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和实用性，认真组织员工开展异常情况

下安全风险辨识、应急处置以及避灾逃生技能的知识培训，提高

安全风险意识和防范事故能力。

（三）深化“打非治违”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普安县人民

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严格

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树立依法办企、依法管企的意识。扎实开展

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 行动，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打

非治违”，严厉打击安全教育培训走过场。厘清各行业企业安全

监管职责，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管”要求，消除安全监

管盲区和死角，做好新领域新业态安全监管。

（四）扎实开展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专项整治。全州各行业主

管部门和属地政府要督促企业对各类有限空间进行全面摸排，分

级分类开展安全风险辨识，进一步确定有限空间的数量、位置以

及危险有害因素等基本情况，逐一登记造册，实行台账管理并动

态更新，逐一落实监管责任和防范措施，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措施实。督促企业进行有限空间作业时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

测、后作业”原则要求，落实防范措施，严禁盲目进入，防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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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窒息事故发生。

（五）切实担负起防范化解安全风险的重大责任。全州各级

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摆在重

要位置，强化底线思维、红线意识，大力推进安全发展、高质量

发展。要完善和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

责”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层层压紧压实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

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及时分

析研判安全风险，紧盯薄弱环节采取有力有效防控措施，及时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